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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高速，要严查灭火器？

交警：暂无行动，有利安全
车主：宁信其有，总没坏处
执法：有法可依，建议配备

信阳消息（记者张继疆）“通知各位亲！走高速的注意了，

全国高速口从
9

月
1

日开始严查车上的灭火器、三脚架，如果
没有，扣

6

分罚款
200

元”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上疯传，很多驾
驶人都互相询问是否真有此事，甚至一些汽车品牌论坛里大家
也在互相打听。昨日，记者咨询交管部门后得到答复：交管部门
虽未组织相关的整治行动，“但灭火器和停车三脚架的配备，对
行车安全有极大的帮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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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从市交管部门了解到，“我们
也注意到了这条信息。 目前我们并没有
接到过上级部门要求上路抽查私家车
灭火器和停车三脚架的通知。 不过这个
微信的内容是让驾驶人备齐本应该配
备的器材，从行车安全角度来说，这是
有好处的。 ”

据介绍，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定，高速交警执勤时有权检查车辆故障
警告标志牌和灭火器的配备情况，但在
实际工作中， 为了保证高速公路的畅
通，交警只有在发现车辆异常时，才会
拦截车辆进行检查。 而配备灭火器和停
车三脚架是机动车驾驶人本应遵守的
法律法规，因为在高速公路上，机动车
在出现自燃或机械故障、交通肇事等突
发状况时，这两样器材是“能救命的”。

尤其是停车三脚架，一旦车辆发生事故
或故障需要在高速公路等道路上临时
停靠时，依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，车辆
驾驶人必须在规定距离内放置停车三
脚架，未按规定放置的，交管部门则会
依法给予相应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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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最近不少车主来洗车的时候，问
我们这里有没有灭火器，开始我们也很
奇怪， 后来才知道朋友圈有这个消息。

不管真假，车上配了这个，总没坏处。 ”

大庆路一家车友俱乐部经理告诉记者。

在记者走访中发现，不少车主选择
了相信这条信息的内容，都在检查自己
车内的灭火器是否还在、是否过期。 一
位驾驶人表示，他因为工作需要，经常
要驾车在沈阳周边的几个城市跑业务，

“我检查后发现灭火器过期了， 就赶紧
去买了一个新的。 这玩意儿宁可信其
有，不能信其无，万一要是遇到检查呢。

就算不检查，备在车上，遇到突发状况
还能顶一阵呢”。

当天记者就车辆灭火器是否过期
随机采访了很多车主， 发现不少车主
的灭火器是买车时配的， 有的已经放
了四五年， 绝大部分驾驶人压根没注
意过是否过期。 不同灭火器的报废年
限不同， 一般在灭火器的瓶体上都写
明保质期。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的有效
期普遍是

2
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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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了解，《河南省高速公路
条例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，进入高
速公路的车辆应当配备故障车
辆警告标志牌和灭火器。 根据
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
规，未携带或携带无效灭火器、

故障警告标志的，罚款
200

元；

车辆在道路上发生故障、 事故
后，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的，不
按规定使用灯光或者设置警告
标志的，罚款

200

元，记
3

分。

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定， 高速交警执勤时可以检查
车辆故障警告标志牌和灭火器
的配备情况， 但支队近期没有
对此开展专项行动。 ” 警方建
议， 为了预防车辆自燃请广大
驾驶人配备灭火器和三脚架。


